
你知道吗？ 
 

 

• 加拿大最高法院第一次开庭是在 1876 年 1 月 17 日，

但当时并没有案子要审理。1876 年 4 月，它审理了第

一个案子。接下来的 6 月份，最高法院在开庭的一周

时间里共处理了三件案子。从第 2 年的 1 月开始，最

高法院全面开始了正式的庭审工作。 

 

• 如果总督逝世或无法行使职能，或离开国家一个月以

上，就由首席大法官（如果首席大法官缺席，就由下

一位资历最深的陪审大法官）担任国家的行政长官，

行使总督的所有职权。 

 

• 法官由总督任命，退休年龄为 75 岁。 

 

• 陪审法官（Puisne judge）：“puisne”源于古法语，

意思是“年轻的、资力浅的”。这种称谓用于最高法

院中的其他八位法官，以有别于首席大法官。 

 

• 最高法院办公大楼原定于 1939 年 5 月 19 日由英王乔

治六世亲自奠基。后来国王虽然出席了 5 月 20 日的奠

基仪式，但却由他的王后伊丽莎白代为奠基。 

 

• 最高法院的办公大楼前竖立着两个旗杆。西面的旗杆

上每天升国旗，另一个旗杆则只在法院开庭时才升起

国旗。 

 

• 最高法院大楼台阶上矗立着两尊三米高的青铜雕像。

这两件上个世纪 20 年代初的作品本来是为一个大型的

爱德华七世国王纪念碑而建的，本来打算一直放到纪

念碑完工后才和世人见面。但纪念碑最后没能完工，

而这两件名为 JUSTICIA （正义）和 VERITAS(真理)、

由多伦多艺术家沃尔特·S·阿尔沃德创作的雕塑也被

因此而被埋没了将近 50 年。1969 年，人们在一座停车

场的地下的板条箱里发现了这两座被人遗忘的雕塑，

并于 1970 年安放在了现在的位置。 
 

• 法官的大红袍——一种镶有白色加拿大水貂皮饰边的

红色礼袍，只有在新法官宣誓就职或出席总督宣读施

政演说等特殊场合才穿上。    

 

 

 
 

联系方式： 
  

网址:     
 www.scc-csc.gc.ca 

 
 问讯处                  

电子邮件: 

 reception@scc-csc.gc.ca 

 

 电话: 

 (613) 995-4330 

 1-888-551-1185 

 

 地址: 

 The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301 Wellington Street 

 Ottawa, Ontario  K1A 0J1 

 
 参观问讯或预约         

电子邮件: 

 tour-visite@scc-csc.gc.ca 

 

电话: 

 (613) 995-5361 

 1-866-360-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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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arin / mandarin     

加拿大最高法院 

 



历史沿革  
 

 

加拿大最高法院是根据《议会法》于 1875 年成立

的。作为最高上诉法院，加拿大最高法院享有广

泛的司法权。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加拿大最高法院所做出

的判决可以被上诉到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

1933 年，刑事案件的这种上诉权被废除；1949 年

其它案件的这种上诉权利也被废止。如今，最高

法院是加拿大的终审法院。 
 

最高法院最初由一名首席大法官、五名陪审大法

官组成。1927 年，法官人数增加到了 7 名。1949

年，因为废除了向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上诉的

制度，大法官的人数增加到了 9 名并延续至今。

按照法律规定，9 名大法官中至少有 3 名必须来

自魁北克省。根据惯例，3 名大法官必须来自安

大略省，2 名来自西部诸省，1 名来自大西洋沿岸

各省。 

 

大法官们曾在原参议院阅览室里审理案件，后来

又从议会租借了一些房间用于案件的审理。1882

年，最高法院搬到了国会山脚下现已被拆除的一

幢矮小的建筑物里办公。现在这幢办公大楼于

1939 年开始动工兴建，但是直到 1946 年，最高

法院才迁入现在的地址。 

 

被指定为文物古迹的最高法院大楼由蒙特利尔著

名的建筑师欧内斯特·康米尔负责设计。它位于

国会大厦以西的悬崖上，俯视渥太华河。大楼于

1941 年竣工，但在随后的四年里主要用作战时政

府办公室。 

 

这幢宏伟的建筑物包括：正门大厅、最高法院主

法庭、大法官办公室、会议室、行政人员办公室、

图书馆和加拿大联邦法院的两间法庭。 

 
 

法院的权限 
 

 

最高法院是最高上诉法院，受理来自各省和各地

区上诉法院以及联邦上诉法院的民事、刑事案件

和涉及宪法、行政的法律问题。绝大多数的案件

必须先得到上诉许可，然后才能进行审理。对于

涉及重大公共问题或重要的法律事件， 

最高法院一般会给予“上诉许可”。 

 
 

 
 

法院开庭期  

 

最高法院位于首都渥太华。每年约有 600 宗案子

申请上诉许可，但最高法院只受理其中约 100 件

案子。诉讼人可以在很远的地方通过视频会议系

统做法庭陈述。 

 

每宗案件的审理最少要有 5 位大法官出庭。但是，

大多数案件都由 7 到 9 位大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审

理。有的案件在庭审结束时就由法院当庭宣判，

但是大多数案件都要在休庭后才能判决，好让大

法官们深思熟虑以后再写出判决书。判决意见可

能是全体一致，或是由多数决定，持不同意见的

法官可以在判决书中写明自己的观点。判决结 

及其理由会以文字形式公布于众并在因特网上公

布。 

 

 

最高法院每年有三个开庭期，分别是在冬季、春

季和秋季。公众可以出席庭审。最高法院的工作

时间是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 9：30-12：30，

下午 14：00-16：00，但是七、八、九这三个月

除外。 

 

法院开放日 
 

每年的 5 月 1 日到 8 月 31 日，最高法院大楼每天

从上午 9 点到下午 5 点对公众开放，由法学院的

学生为参观者做向导。 

 

从 9 月 1 日到 4 月 30 日，公众只能在周一到周五，

上午 9 点到下午 5 点参观最高法院大楼。如需向

导，请先预约。全年接受团体参观。如需预约，

请致电：（613）995-5361。更多信息，请登陆法

院网站：www.scc-csc.gc.ca 

 

 
 


